
通    知

特教校、各中小学：

     现将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关于开展成都市第五届特殊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活动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学校组织教师认真撰写特殊教育（含随班就读）论文，于4月28日前上交纸质文稿一式三份到小学室四彭文平老师处，电子文档以学校为单位打包发送至邮箱396689029@qq.con。
附件：《关于开展成都市第五届特殊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活动的通知》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

                                   二O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
关于开展成都市第五届
特殊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区（市）、县教研室、特教校（特教中心）： 

根据《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关于开展四川省第五届特殊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活动的通知》精神，为鼓励我市广大特殊教育工作者研究当前特殊教育发展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探讨新形势下特殊教育发展办法、举措，进一步提高我市特殊教育教科研水平，经成都市教育局批准，决定开展成都市第五届特殊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评对象 

全省从事特殊教育（含随班就读）工作的教师、管理人员、教研人员、理论工作者。
二、成果形式

特殊教育（含随班就读）课题研究报告、调研报告、教育教学及管理论文、教育教学研究案例等。

三、重点参考选题

（一）特殊教育管理专题：贯彻落实国务院《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的措施、办法研究，符合我市实际的特殊教育政策、机制研究，特殊教育经费投入及使用研究等；

（二）新形势下特殊教育学校建设与发展专题：新建特殊教育学校发展研究，特殊教育学校资源中心建设、管理、运行研究等；
（三）特殊教育课程与教育教学改革专题：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研究，随班就读教育教学方法研究，“医教结合”方法研究，特殊儿童思想品德、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等；
（四）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专题：特殊儿童学前教育研究，残疾人职业教育研究等；

（五）随班就读专题：区域性随班就读工作推进研究，普通学校特殊教育资源教室（中心）建设研究等；

（六）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研究：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研究，随班就读教师教育研究，资源教师培养研究等。

四、参评要求
（一）参评论文、研究报告、调研报告思路清晰、观点明确、阐述清晰，研究的问题、提出的措施对特殊教育发展尤其是对我省特殊教育发展有指导意义和启迪价值；案例或教育叙事类文章描述清楚、准确，有问题、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效果。
（二）研究报告、调研报告署名不超过5人，字数不超过1万；论文署名不超过2人，字数不超过6千；案例或教育叙事类文章署名只能是1人，字数不超过3千。
（三）每人（或第一作者）限报一个，已获省级及以上奖励的成果不在参评之列。
（四）参评文章一律用Word文档编辑，交A4纸打印文稿一式三份，并发送电子文档。 
（五）严禁抄袭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取消参评资格，并通报所在单位。
五、报送程序
各区（市）县组织初评和推荐，推荐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十个，填写好“成都市第五届特殊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推荐表”（见附件），于2016年5月3日前将成果打印文稿一式三份、各区县汇总推荐表一份（推荐表请注明所属盲、聋、培智、随班就读哪个专业）报送至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义教室常利梅处。各区（市）县统一打包发送电子文档到1015490030@qq.com。不接受个人发送。
打印文稿可各区（市）县统一邮寄，邮寄地址：东马棚街1号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常利梅  邮编：610031，电话：028-86638583
六、评选办法
成都市教科院将组织专家，从各区（市）县推荐成果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由成都市教育学会颁发获奖证书。
择优选出部分成果参加四川省第五届特殊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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